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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中
心
研
究
計
且
惜
在
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協
助
社
區
發
展
可
行
途
徑
之
研
究

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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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節

研
究
問
題
與
定
義

社
區
發
展
自
一
九
五
四
年
聯
合
國
社
會
部
社
區
組
織
組
的
大
力
提
倡
?
目
前
已
成
為

世
界
各
國
揖
高
人
民
生
活
水
準
P

有
計
畫
地
導
引
社
會
進
步
的
一
種
社
會
運
動
的
過
程
，

或
社
會
工
作
協
助
社
會
發
展
的
專
業
方
法
之
一
。
無
論
其
為
一
種
社
會
運
動
或
專
業
的
方

法
，
社
區
發
展
的
主
要
精
神
與
特
色
都
在
於
以
社
區
內
居
民
自
動
自
發
的
五
助
倫
理
，
透

過
組
織
的
方
式
﹒
運
用
社
區
內
外
的
有
用
資
源
，
帶
動
整
個
社
區
的
進
步
。

我
國
自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積
極
推
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以
來

2

也
秉
持
這
種
發
動
居
民
自

助
合
作
的
精
神
，
期
使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成
為
社
會
進
步
發
展
的
最
基
本
社
會
過
程
。
然
而

自
推
行
十
餘
年
來
，
臺
北
市
、
高
雄
市
、
臺

灣
省
雖
在
分
期
計
畫
中
已
開
發
四
千
多
個
社

區
，
但
多
數
社
區
僅
止
於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，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與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成
果
較
少

，
甚
至
有
些
社
區
幾
乎
停
滯
無
什
繼
績
發
展
的
成
果
。
考
其
原
因
多
因
居
民
組
織
未
能

發
揮
促
動
民
眾
3

引
發
參
與
的
協
調
引
導
功
能
，
以
及
居
民
普
遍
對
社
區
沒
有
向
心
力
，

所
產
生
的
結
果
。
居
民
無
法
自
主
性
地
動
員
組
織
起
來
，
解
決
自
己
社
區
的
問
題
，
顯
示

社
區
發
展
尚
未
達
到
一
良
好
發
展
的
階
段
。

社
區
發
展
無
法
達
到
居
民
自
動
自
發
，
不
斷
追
求
發
展
進
莎
的
境
地

，

多
半
靠
政
府

、
社
工
人
員
的
推
動
其
成
放
是
但
對
?
且
易
偏
向
有
形
建
品
。
這
種
結
果
，
使
社
區
發

展
只
能
靠
外
力
，
﹒
發
拙
或
組
織
一
些
間
有
的
有
形
資
源
、
很
難
，
透
過
社
區
發
展
的
過
程
，

開
創
有
生
攘
的
無
形
資
源

、

或
再
創
以
前
沒
有
的
有
形
資
源
於
是
社
區
發
展
的
配
有
伐

果
很
難
持
續
動
態
地
往
前
發
展

，
為
我
國
目
前
社
區
發
展
的
困
境
。

為
解
決
此
困
境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需
繼
續
以
往
有
形
建
設
的
成
果
，
由
政
府
或
社
工

員
有
計
畫
地
輔
導
居
民
能
正
靚
自
己
的
生
活
需
要
與
問
題
一
方
面
能
自
動
了
解
自
己
的

需
求
，
一
方
面
能
自
主
地
尋
求
社
會
資
源
，
帶
動
社
區
不
斷
地
發
展
進
步
。

為
此

也

如
何
有
故
地
協
助
每
個
社
區
善
用
社
會
資
頓

、

再
度
開
創
社
區
發
展
的
成
果

，
為
當
今
社
區
發
展
當
務
之
急
。
故
本
研
究
定
名
為
「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協
助
社
區
發
展
可

行
途
徑
之
研
究
」
。
其
中
有
懿
項
名
詞
需
先
加
以
界
定
.. 

一
、
社
會
資
源
:
是
指
社
區
肉
外
足
以
滿
足
社
區
居
民
需
要
或
解
決
居
民
問
題
的
所

有
人
力
、
物
力
、
財
力
、
組
織
、
華
倫
等
力
量
的
總
和
，
本
研
究
以
「
社
區
社
會
資
頓
運

用
狀
況
調
查
表
」
中
第
一
題
至
第
十
六
題
中
所
指
的
資
源
項
目
而
言
。

二
、
社
區
發
展.. 

依
七
十
二
年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定
義
如
下
•. 

「
社
區
發
展

由
社
區
居
民
基
於
共
同
需
要

‘

有
效
運
用
各
種
資
源
，
從
事
綜
合
建
設
，
以
提
高
社
區
居

民
生
活
品
質
2

並
由
政
府
予
以
行
政
支
誼
、
技
術
指
導
。
」
由
此
可
知
，
社
區
發
展
是
增

進
居
民
福
利

F

建
設
現
代
化
社
會
的
一
種
居
民
自
助
自
決
的
過
程
或
工
作
方
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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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節

研
究
動
機
與
目
的

社
會
資
棋
是
指
社
會
當
中
對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日
對
有
協
助
能
量
的
所
有
人
力
、
物
力
、

財
力
、
組
織
及
軍
倫
的
總
和
。
這
些
社
會
資
源
是
社
區
發
展
成
功
與
否
的
重
要
條
件
。
概

從
社
區
發
展
的
性
質
而
一
苔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是
促
使
自
動
自
發
了
解
社
區
內
的
問
題
與

需
要
，
運
用
社
區
內
外
的
社
會
.
資
源
，
以
解
決
其
問
題
，
滿
足
其
需
要
，
達
成
社
區
進
步


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是
社
區
工
作
的
重
要
芳

幸
福
的
目
的
。
由
此
可
見

法
與
過
程
之
一
。

再
從
中
外
社
區
設
展
的
歷
史
淵
源
中
，
發
現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川
扯
著
專
美
化
的
日
益
發

展
，
有
計
畫
、
有
組
織
地
起
拘
社
會
資
諒
的
趨
勢
更
為
迫
切
只

λ
為
抓
者
。
尤
其
在
民
主

國
家
中
講
求
福
利
制
度
化
以
民
主
自
治
自
助
的
原
則

t

抬
眼
福
糾
斟
家
的
各
項
福
利

措
施
中
了
解
組
織
這
用
社
會
覺
棋
?
已
故
值
為
有
紋
的
社
注
立
付
方
法
之
一
。

我
國
自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正
式
推
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巴
布
卡
叭
的
歷
史
，
工
作
的

內
容
包
括
基
礎
L
程
、
生
產
幅
利
、
精
神
倫
理
三
大
層
面

，

其
l

川
成
似
最
大
的
為
基
礎
工

程
建
設
其
次
為
生
盤
一
福
利
建
設
，
再
次
為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c

目
圳
扯
區
設
展
的
最
大
瓶

頸
在
於
依
韻
區
鄉
鎮
公
所
的
輔
助
及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的
介
入
缺
乏
居
民
的
自
主
性

.
，
這
個
苓
質
導
致
我
的
關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中
，
資
諒
的
運
用
民
個
趴
永
敏
快
可
獲
得
的
財

力
、
物
力
。
對
人
力
則
未
能
充
分
開
發
與
組
織
，
在
整
倫
等
互
助
合
作
吧
意
識
也
甚
少
投
以

長
期
的
酒
育
以
致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一
直
無
法
突
破
瓶
均

e

往
之
l

象
以
。
準
此
，
我
國
社
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的
努
力
方
向
在
於
如
何
動
員
居
民
自
主
自
助
有
赦
組
織
社
會
資
諒
，
加

速
發
展
成
赦
。

基
於
上
述
之
認
識
本
研
究
定
名
為
「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協
助
社
區
發
展
可
行
途
徑
之

研
究
」
斗

期
對
我
國
當
前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具
有
推
動
之
功
。
具
體
而
一
一
一
一
日
本
研
究
擬
達
成

以
下
幾
項
目
的
.. 

H
課
究
社
區
發
展
的
性
質
及
推
展
方
法
，
以
明
瞭
社
會
資
派
在
社
區
發
展
中
的
功

能
。

仲
操
查
現
階
段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的
狀
況
及
其
困
難
。

叫
開
發
現
社
區
發
展
﹒
有
關
人
員
對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的
共
同
意
見
。

制
綜
合
前
述
研
究
結
果
按
兵
適
合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運
用
社
會
資
蟬
的
具
體
方

案
，
以
為
促
進
社
區
發
展
之
參
考
。

第
三
節

研
究
方
法
與
步
驟

為
達
上
述
之
目
的
，
本
研
究
擬
兼
揖
文
獻
分
析
、
調
查
研
究
等
兩
種
方
法
。
前
者
在

於
獲
得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運
用
社
會
資
諒
的
情
形
等
資
料
事

後
者
是
用
以
質
際
探
查
目

前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運
用
社
會
賢
頓
的
狀
況
、
困
難
改
進
意
見
，
俾
發
現
實
際
困
難
，

以
為
尋
求
可
行
途
徑
之
根
接
。

主
要
的
研
究
步
驟
如
下

:

村
文
獻
眾
討
.. 

從
有
關
的
論
述
及
質
證
研
究
當
中
，
了
解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﹒
運
用

社
會
資
諒
的
重
要
性
及
其
可
行
方
法
。

甘
選
定
調
查
樣
本
.. 

依
研
究
目
的
》
以
分
層
叢
集
隨
攝
取
樣
芳
式
以
選
定
鄉
村
、
都

市
、
山
地
三
種
性
質
之
社
區
共
三
五
O
間
，
以
理
事
長
為
樣
本
單
位

v

以
獲
得
各
類
社
區

適
用
資
諒
的
質
際
狀
況
;
另
以
隨
機
取
樣
芳
式
，
以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人
員
、
社
區
發
展
學

者
專
家
，
上
述
抽
樣
社
區
三
分
之
一
的
理
事
長
及
各
縣
市
社
工
員
為
樣
本
對
象
，
以
蒐
集
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的
可
行
性
辦
法
之
意
見
。

叫
開
編
製
調
查
工
兵.. 

自
編
「
社
區
社
會
資
諒
運
用
狀
況
調
查
表
」
及
「
社
區
發
展
運

用
社
會
資
濃
意
見
調
查
表
」
，
以
為
蒐
集
資
料
之
工
具
。

叫
胸
質
施
調
查
並
將
調
查
所
得
加
以
統
計
分
析•• 

以
郵
寄
及
訪
靚
獲
取
調
查
資
料
，
以

百
分
比
及
肯
達
爾
(
阿
S
E
-
-
c
o
旦
出
立
即
口
阱
。
出
口
。
口
口
。
注
目
口
口
自
)
和
諧
度
係
數
加
以
統

計
，
並
分
析
其
統
計
結
果
。

國
撰
寫
研
究
報
告
:
根
接
文
獻
分
析
及
調
查
所
得
，
撰
寫
成
研
究
報
告
。
共
分
五
部

分.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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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輩
結
論
，
說
明
問
題
的
性
質
與
定
義
、
研
究
動
機
與
目
的
、
研
究
芳
法
與
步
驟
。

第
二
章
文
獻
踩
討
探
究
社
會
實
棋
運
用
的
狀
況
、
過
程
與
方
法
及
有
關
之
研
究
。

第
三
章
研
究
設
計
與
實
施
，
說
明
樣
本
的
選
取
、
研
究
的
工
具
、
實
施
程
序
及
資
料

處
理
。第

四
章
調
查
結
果
與
討
論
，
將
調
查
所
得
的
資
料
，
加
以
分
析
和
討
論
。

第
五
章
撰
寫
研
究
結
論
與
建
議
。

前
已
m二
占
一
平文
獻
採
討

本
研
究
，
旨
在
採
討
社
區
如
何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，
以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為
達
此
目

的
，
本
章
之
文
獻
分
析
，
共
分
四
部
分|
|
A

首
先
說
明
社
會
資
諒
的
意
設
及
其
在
社
區
發



展
中
的
功
能
;
其
次
，
分
別
從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狀
況
，
說
明
社
區
發
展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的

狀
況
及
方
法
;
再
次
，
綜
合
前
述
資
料
，
探
究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的
方
法
與
過
程
，
以
為
本

研
究
分
析
、
討
論
調
查
結
果
之
佐
證

o

第
一
節

社
會
資
源
的
內
涵
及
其
在
社
區
發
展
中

的
功
能

金
、
社
會
資
源
的
內
涵

以
社
區
發
展
演
進
的
史
質
及
社
區
發
展
的
特
性
來
看
，
可
知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是
社
區

發
展
工
作
達
成
目
標
的
必
要
手
段
與
方
法
之
一
，
從
社
區
組
織
的
源
頭
，

|
l

德
國
漢
堡
制

度
(
同
白
白
宮
品ω
Z
Z
B
)、
英
國
的
社
區
睦
鄰
運
動
(
ω
o
n
E
ω
m
E
m
g
g
H
E
O
〈
T

B
S
G
，
以
及
一
九
五
一
年
後
，
聯
合
國
有
計
章
地
運
用
社
區
發
展
方
法
協
助
開
發
中
國

家
，
改
善
人
民
生
，
的
條
件
，
都
可
發
現
社
區
發
展
運
用
社
會
資
涼
，
以
有
放
達
成
目
標
的

狀
況
。
而
其
運
用
社
會
資
涼
的
情
形
，
由
較
無
系
統
規
劃
的
方
式
，
只
運
用
部
分
的
慈
善

機
構
、
志
跟
人
士
，
進
步
到
以
專
業
介
入
，
有
系
統
地
長
期
規
劃
各
方
面
的
資
源
。

從
社
區
發
展
的
特
性
來
看
多
可
知
社
區
發
展
主
要
目
的
在
於
「
鼓
勵
社
區
居
民
的
參

與
‘
協
調
社
區
各
界
的
關
係
'
運
用
社
隘
內
外
的
資
旗
，
採
用
社
區
自
助
的
行
動
，
以
引

導
社
區
的
社
會
接
連
而
提
高
居
民
的
生
活
素
質
。
」
(
註
一
)
準
此
，
社
區
發
展
強
調
引

導
居
民
自
動
自
發

，

運
用
社
區
內
外
資
源
，
以
解
決
問
題
，
提
高
生
活
品
質
。

由
於
社
區
發
展
的
腔
史
經
驗
及
社
區
發
展
本
身
的
特
性
，
都
顯
示
出
有
放
地
運
用
社

會
資
源
是
社
區
發
展
的
動
力
所
在
。
那
麼
為
求
有
教
地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，
首
先
需
坊
暸

社
會
資
頓
是
什
麼
?
明
瞭
社
會
資
源
的
意
義
與
內
油
後
，
一
冉
從
社
區
發
展
的
性
質
與
工
作

芳
法
與
過
程
中
踩
究
社
會
賢
源
運
用
對
社
區
發
展
的
功
能
。
以
下
就
這
兩
方
面
加
以
說

明
。

根
按
有
關
社
區
發
展
的
研
究
，
認
為
凡
是
能
協
助
解
決
社
區
問
題
，
滿
足
社
區
需
要

的
所
有
動
力
都
稱
為
社
會
資
諒
。
我
國
學
者
為
了
說
明
方
便
起
見
，
多
依
據
資
涼
的
性

質
加
以
分
煩
。
自
秀
雄
教
授
將
資
源
分
為
四
大
類
.. 

人
力
資
輝
、
物
質
資
源
、
財
力
資
頓

，
及
人
文
資
源
。
(
註
二
)
蔡
漢
賢
教
授
則
依
資
源
的
物
質
面
與
精
神
面
，
區
分
為
兩
大

巔
，
一
為
有
形
資
源
，
包
括
了
人
力
(
領
制
、
專
家
、
志
願
者
)
、
物
力
(
土
地
、
設
備

、
房
舍
、
器
材
〉
和
財
力
(
金
錢
)
;
另
一
為
無
形
資
源
肉
是
指
凡
是
社
區
發
展
的
參
與

者
所
秉
持
與
發
揮
的
貢
獻
社
隘
的
精
神
力
量
，
如
參
與
感
、
責
任
感
、
榮
譽
感
等
是
。
(

註
一
二
)
翁
毓
秀
教
授
也
有
類
似
的
分
頓
，
將
此
兩
類
化
，
一
為
物
質
頭
一
為
非
物
質
額

。
(
註
四
)
從
這
些
研
究
社
區
工
作
過
程
中
所
運
用
的
資
眼
研
究
有
的
研
究
分
餌
，
可
看

出
其
研
究
取
向
是
從
實
際
運
用
的
社
會
資
源
項
目
，
依
照
各
類
項
不
同
的
性
質
加
以
分
類

說
明
。本

研
究
為
了
說
明
社
會
資
源
的
內
漪
，
除
了
參
考
前
述
有
關
的
研
究
，
依
資
源
性
質

加
以
分
類
外
﹒
再
參
酌
資
源
被
發
掘
與
通
用
的
程
度
分
為
顯
著
資
源
與
潛
在
資
源
。
顯
著

資
源
是
指
已
被
開
發
並
已
運
用
或
即
將
運
用
的
資
瓣
，
而
潛
在
資
源
則
是
指
已
存
在
未
被

發
現
或
將
來
可
能
創
造
的
資
源
。
因
之
﹒
資
源
的
分
類
是
從
兩
個
向
度
來
加
以
說
明
可
一

為
發
掘
運
用
程
度
，
一
為
資
源
性
質
，
其
分
頗
有
如
下
表
.. 

一

賢

一

一
述
/
源
性
有
一
一

一
用
/
質

i
~

一

一
間
/
仙
一
一

一
頭
賢
一o
-
o
-
o
-
o
-
A
-
A

一

立
在
源
一
一
一
一
一

-
E

同
扒
刊
刊
村
刊
U
U
H
U
H
-

從
上
述
兩
向
度
的
分
類
可
發
現
社
區
發
展
之
社
會
會
源
除
了
靜
態
地
被
歸
類
外
，

更
可
顯
出
社
會
資
源
動
態
發
展
的
趨
向
。
就
此
分
類
方
式
而
言
社
區
資
源
可
分
為
顯
著

的
有
形
資
輝
、
顯
著
的
無
形
資
源
，
以
及
潛
在
的
有
形
資
源
、
潛
在
的
無
形
校
輝
以
下

就
這
四
大
類
分
別
敘
述
其
內
滴
I 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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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

形

原

無

詩詞、

資

資

-
、
顯
芳
的
布
形
資
源
及
潛
在
的
布
形
資
源

付
人
力
方
面
.. 

在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主
要
包
括
因
應
社
區
發
展
需
要
的
四
種
類
型

的
人
•• 

L
專
業
及
行
政
人
員

•. 

指
能
對
社
區
予
以
專
業
協
助
的
學
者
專
家
、
社
會
工
作
人



員
及
主
管
社
區
發
展
的
各
級
政
府
人
員
，
而
這
一
些
人
已
發
揮
其
專
業
知
能
，
彼
此
協
調
聯

繫
，
共
同
對
社
區
發
展
有
攝
著
的
貢
獻
。

1
地
方
領
祖
.. 

包
括
原
已
存
在
社
區
的
民
意
代

、
表
或
里
鄰
長

﹒

以
及
社
區
理
事
長
、
理
事
、
總
幹
事
。

1

社
區
熱
心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
.. 

包

括
中
小
學
教
師
、
熱
心
公
益
人
士
、
慈
善
機
構
人
士
及
社
區
內
公
私
立
有
關
社
會
服
務
機

構
人
員
的
參
與
及
贊
助
。

4
居
民
自
願
參
與
•. 

自
願
參
與
或
接
受
社
區
發
展
活
動
服
務
的

居
民
表
面
上
是
消
費
者
，
實
質
上
也
是
貢
獻
者
，
因
為
在
參
與
過
程
中
，
居
民
會
產
生

盃
互
作
用
在
交
五
作
用
中
，
將
有
彼
此
模
仿
學
暫
的
非
正
式
社
會
化
現
象
產
生
;
此
外

，
參
與
者
對
服
務
的
工
作
人
員
來
說
也
拉
供
了
一
個
從
帶
領
策
劃
活
動
中
自
我
成
長
的
機

會
，

準
此
"

參
與
活
動
的
服
務
者
也
是
積
極
的
人
力
資
源
。

因
之
t

凡
是
上
述
四
種
類
型
的
人

，

在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都
能
依
其
角
色
，
發
揮

各
自
的
角
色
功
能
者
，
就
稱
為
顯
著
的
人
力

資
源
。
而
上
述
四
種
人
如
倘
未
完
全
發
揮
各

自
的
角
色
功
能
，
而
具
有
不
斷
自
我
成
長
、
進
步
的
可
能
性
者
，
稱
為
潛
在
的
人
力
資
諒
。

仲
物
力
方
面
.. 

包
括
•• 
L
社
區
內
有
關
機
構
組
織
的
場
地
及
設
備
:
如
與
社
區
發
展

最
具
直
接
關
係
的
地
方
一
股
行
政
撥
關
、
教
育
文
化
機
關
、
福
利
機
關
、
一
股
民
間
團

體
、
醫
藥
衛
生
犧
閥
、
宗
敬
團
體
及
公
共
娛
樂
休
閒
場
所
的
場
地
及
設
備
等

o
Z
居
民
住

所
的
設
備
或
場
地
。
3
社
區
報
紙
或
地
方
有
關
刊
物
。

ι
地
方
特
產
及
自
然
資
源
。
上
述

四
項
資
諒
如
已
充
分
且
有
被
地
說
分
配
運
用
，
發
揮
其
各
自
的
效
能
者
，

就
是
顯
著
的
物

力
資
涼
。
如
存
在
尚
未
說
發
現
或
將
來
還
會
不
斷
發
揮
其
更
大
貢
獻
能
量
者
，
稱
為
潛
在

的
物
力
資
頭
，

如
社
區
報
紙
目
前
可
能
因
民
眾
不
重
視
或
自
容
不
修
生
動
、
未
符
合
居
民

需
求

﹒

而
未
發
揮
其
應
有
的
功
能
，

但
將
來
可
能
改

…善
﹒
達
到
溝
通
民
意
，
傳
達
消
息
，

培
育
社
區
意
識
的
功
能
，
則
為
潛
在
的
物
力
資
源
。

開
財
力
方
面
.• 

指
社
區
經
費
句

包
括
:
1

政
府
補
助
:
縣
市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撥
款
，

政
府
各
有
關
單
位
計
畫
肉
之
預
算
。
2

公
共
造
產
及
基
金
擎
息
:
如
社
區
公
共
造
產
、

社
區
合
作
社
權
益
或
社
區
基
金
之
利
息
。

3

自
由
捐
獻
.. 

包
括
居
民
、
熱
心
人
士
、
慈
善

團
體
之
捐
獻
。
4

社
區
活
動
費
用
.. 

向
參
與
活
動
者
酌
收
費
用
。
以
上
是
社
區
經
費
的
四

項
來
源
該
四
項
經
費
如
有
故
地
運
用
，
則
為
顯
著
財
力
資
源
。
如
未
能
完
全
發
揮
其
飲

用
，
或
經
費
來
聽
且旦
大
有
發
展
可
能
，

如
自
由
捐
獻
可
向
移
出
人
口
的
專
業
成
功
者
捐
募

等
，

都
稱
為
潛
在
財
力
資
源
。

制
組
織
方
面
•• 
組
識
資
源
包
括
兩
方
面
，
一
芳
面
是
指
社
區
內
推
展
工
作
的
組
織
，

如
各
縣
市
發
展
委
員
會
、
社
區
理
事
會
等
運
用
組
織
的
方
式
，
負
起
椎
動
、
協
調
居
民
互

助
合
作
的
功
能
。
另
一
方
面
則
指
各
項
有
形
資
源
，
如
人
力
、
物
力
、
財
力
等
資
源
如
何

有
效
地
聯
合
調
配
的
問
題
。
上
述
這
兩
芳
面
的
組
織
資
頓
如
已
經
濟
有
效
地
運
用

‘

則
為

顯
著
的
組
織
資
源
。
如
尚
有
克
分
開
發
的
可
能
性
者
，
則
稱
為
潛
在
的
組
織
資
諒
。

二
、
顯
芳
的
無
形
資
源
與
潛
在
的
無
形
資
源

刊
社
區
一
意
識.. 

是
指
居
民
具
有
相
五
關
心
，
彼
此
認
同
的
共
同
情
感
與
互
助
合
作
的

行
動
精
神
動
力
。
如
社
區
發
展
巳
培
育
出
居
民
具
有
這
種
精
神
動
力
足
以
引
發
居
民
自

動
自
主
參
與
社
區
服
務
行
動
的
外
在
行
為
，
則
為
顯
著
的
社
區
一
意
識
否
則
尚
未
被
引

導
洞
育
或
具
有
指
引
外
在
服
務
行
動
的
動
力
，
只
潛
存
在
居
民
之
間
，
有
待
湖
育

、

即
為

潛
在
的
社
區
一
意
識
。

制
互
助
的
倫
理
規
範

•. 

指
社
區
內
居
民
固
有
的
傳
統
文
化
規
範

t

或
生
活
習
俗
、
宗

教
倫
理
規
範
'
凡
是
可
以
規
約
居
民
互
助
合
作
的
動
力
稱
之
。
上
述
動
力
如
已
有
教
地
發

揮
成
為
社
區
發
展
的
力
量
，

是
為
顯
著
的
互
助
倫
理
規
範
。
如
尚
未
發
掘
但
基
於
人
生

而
好
蠹
居
，
以
追
求
彼
此
相
屬
相
持
的
集
體
安
全
感
，
具
有
引
發
原
有
的
倫
理
規
範
'
擴

充
為
社
區
發
展
精
神
動
力
者
，

則
為
潛
在
的
倫
理
規
範
。

總
之
，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所
謂
的
社
會
資
源
是
指
已
開
發
並
有
效
運
用
的
所
有
人
力

、
物
力
、
財
力
、
組
織
、
社
區
意
識
、
倫
理
現
範
等
足
以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所
有
能

量
的
統
合
，
以
及
尚
未
開
發

，

但
有
發
展
潛
能
的
上
述
資
源
的
總
和
。
準
此
，
社
會
資
源

的
主
要
內
瀰
雖
包
括
人
力
、
物
力
、
財
力
、
組
織
、
社
區
意
識
、
倫
理
規
範

﹒

然
則
其
運

用
則
是
必
將
上
述
各
類
資
源
有
機
地
組
織
統
合
，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階
段
及
過
程

可

不
斷
動

態
發
展
，
以
創
造
更
多
更
好
的
各
項
資
源
。

為
說
明
社
會
資
諒
如
何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與
社
區
工
作
其
他
方
法
相
五
為
用
，

發
揮
其
不
斷
壯
大
發
展
的
功
能

.. 

下
述
將
從
社
區
發
展
性
質
及
工
作
方
法
方
面
，
論
述
一
社

會
實
混
在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中
的
功
能
。

一 112 一

貳
、
社
會
資
源
在
社
區
發
反
中
的
功
能



根
攝
一
九
六
五
年
聯
合
國
的
文
獻
，
將
社
區
發
展
看
成
是
改
善
社
區
生
活
的
歷
程
﹒

該
文
獻
指
出.. 

「
社
區
發
展
指
人
民
共
同
努
力
並
與
政
府
有
關
機
構
協
同
改
善
社
區
的
經

濟
、
社
會
和
文
化
情
況
，
同
時
將
社
區
統
合
於
國
家
整
體
生
活
之
內
，
使
其
對
國
家
的
進

步
更
能
有
所
貢
獻
的
歷
程
。
」
(
註
五
)
而
勞
史
(
呈

-
0
.
H
N。
凹
的
)
則
將
社
區
發
展
看

成
是
包
含
一
系
列
連
貫
性
的
工
作
方
法
的
歷
程

‘

他
認
為
.. 

「
社
區
組
織
在
協
助
社
區
證

質
其
需
要
，
決
定
其
先
後
種
急
，
發
展
其
解
決
問
題
的
信
心
，
尋
覓
賢
頓
(
內
在
的
與
外

在
的
)
以
應
付
此
種
需
要
，
對
立
揉
取
行
動

，
並
於
行
動
中
促
進
社
區
共
同
合
作
之
態
度

。
」
(
註
六
)

我
國
新
修
訂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將
社
區
發
展
當
做
增
進
居
民
福
利
，
建
設
現
代

化
社
會
的
運
動
或
方
法
，
綱
領
中
第
二
條
說
明
:
「
社
區
發
展
由
居
民
基
於
共
同
需
要
，

有
放
運
用
各
種
資
頭
，
從
事
綜
合
建
設
，
以
揖
高
社
區
居
民
生
活
品
質

，
並
由
政
府
予
以

行
政
支
援
、
技
術
指
導
。
」

從
這
些
有
關
社
區
發
展
的
定
義
加
以
分
析
，
社
區
發
展
具
有
以
下
幾
項
特
色
:

一
、
社
區
居
民
基
於
共
同
需
要

i

自
動
自
發
地
為
社
區
進
步
努
力
。

二
、
政
府
居
於
協
助
輔
導
的
立
場

勻

協
助
社
區
發
展
。

一
二
、
動
員
社
區
內
外
可
用
的
資
源
，
以
滿
足
居
民
的
需
要
。

四
、
一
系
列
連
貫
性
的
行
動
方
法
和
程
序
。

依
此
，
動
員
社
會
資
源
是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的
步
驟
T

也
是
滿
足
居
民
需
要
，
達
成

改
善
居
民
生
活
品
質
的
工
具
或
方
法
立
一
。

再
以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方
法
的
取
向
而
言

，

有
主
張
以
解
決
社
區
某
種
特
定
問
題
，
以

外
力
干
預
社
區
的
方
案
取
向
法

(
7
o
m
E
B
l
o
立
呂
立
忌
，
以
及
主
張
以
組
織
民
眾
，
教

育
民
眾
長
期
性
發
展
社
區
的
過
程
取
向
法
(
可

B
E
n
-
o

立
g
z
e
e

前
者
易
於
很
快

解
決
社
區
某
種
需
要
，

但
不
易
發
展
居
民
的
精
神
動
力
。
後
者
較
不
易
立
竿
見
影
，

但
長

期
發
展
較
易
涵
育
居
民
自
動
自
發
、
五
助
合
作
的
社
區
意
識
。
兩
者
在
工
作
過
程
上
都

起
括
社
區
行
動
調
查
、
社
區
服
務
方
案
計
畫
、
社
區
服
務
活
動
(
包
括
社
區
有
關
組
織
召

開
協
調
會
議
器
集
可
用
的
人
力
、
物
力
、
財
力
等
資
源
)
、
社
區
服
務
方
案
評
鑑
等
四

個
步
驟
而
社
會

資
源
的
發
掘
與
運
用

﹒
是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每
個
工
作
步
蹺
，
不
斷
發
揮

其
功
能
。

就
方
案
取
向
的
社
區
工
作
方
法
而

-
7
-
7在社
區
行
動
調
查
中
特
別
著
重
詳
細
的
社
區

問
題
與
需
要
立
了
解
，
以
及
資
諒
的
發
掘
與
資
料
的
建
立
。
在
計
瓷
、
服
務
的
階
段
則
特

別
扭
調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特
定
的
方
案
，
以
有
教
經
濟
的
原
則
，
動
用
或
找
尋
新
的
社
區
資

漲
，
在
評
鑑
上
，
特
別
注
重
資
源
是
否
已
達
成
解
決
社
區
問
題
的
目
標
。
在
這
個
工
作
取

向
中
，
社
會
資
諒
的
動
員
較
扭
調
以
已
有
的
有
形
資
源
或
無
形
資
源
去
協
助
社
區
發
展

達
成
其
目
標
。
由
於
此
工
作
取
向
之
重
點
旨
在
解
決
問
題
，
較
不
注
重
全
體
居
民
交
五
作

用
、
五
助
合
作
的
發
展
經
過
。
因
之
，
社
會
資
源
較
不
易
經
由
社
區
發
展
的
不
斷
進
步
，

而
在
質
和
量
上
具
有
長
足
的
進
步
。

就
過
程
取
向
的
工
作
方
法
而
言
，
由
於
在
服
務
活
動
中
，
特
別
注
重
居
民
關
係
的
發

展
及
社
區
各
方
面
的
協
調
發
展
也
因
之
，
此
種
工
作
取
向
與
前
述
方
案
取
向
在
動
員
社
會

資
源
的
方
式
上
有
所
不
同
。
它
除
了
在
調
查
、
計
宜
的
階
段

hF

使
計
畫
者
更
了
解
社
區
發

展
達
成
目
標
的
可
能
性
外
，
在
活
動
的
階
段
，
原
已
在
調
查
階
段
發
掘
出
來
的
資
源
將
隨

著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﹒
居
民
關
係
的
和
諧
、
社
區
意
識
的
揖
高，

及
社
區
各
芳
面
均
衡
的

進
步
，
而
不
斷
增
長
其
能
量
更
有
助
於
社
區
之
長
期
進
步
。
由
此
可
知
此
種
過
程
取

向
的
工
作
方
式
，
社
會
資
源
的
動
員
運
用
可
充
分
地
與
社
區
的
進
步
相
五
增
進
;
換
旬
話

說
，
社
會
資
源
是
實
施
社
區
服
務
活
動
的
動
力
，
同
時
，
服
務
活
動
的
有
教
質
施
也
將

助
長
社
會
資
源
的
不
斷
發
展
，
尤
其
在
潛
在
的
無
形
資
源
上
?

將
因
居
民
對
社
區
的
認
識

了
解

，
以
及
整
體
居
民
品
質
的
提
高

﹒

更
易
開
發
與
促
進
。

總
之
就
社
區
發
展
的
特
性
而
言

句，
充
分
發
掘
與
開
發
社
會
資
源
是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
中
的
主
要
芳
法
或
程
序
。
就
此
觀
熙
而
言

z

社
會
資
源
的
運
用
具
有
協
助
解
決
社
區
居
民

問
題
與
需
要
的
功
能
。
就
社
區
發
展
的
工
作
方
法
而
昔
日
，
社
會
資
源
在
方
案
取
向
的
工
作

過
程
中

p

很
明
闊
地
具
有
奠
定
方
案
計
置
可
行
性
基
礎
的
功
能
。
唯
有
在
計
章
中
也
明
確

估
量
可
資
運
用
資
源
的
可
能
程
度
才
能
確
保
方
案
計
聾
的
可
行
性
。
已
發
拙
的
資
源
於

是
成
為
方
案
計
畫
的
重
要
成
立
條
件
。
在
實
施
的
質
際
活
動
中
則
具
有
解
決
問
題
的
功

巴
巴
〉

Anp

<

在
過
程
取
向
上
，
社
會
資
頓
一
方
面
成
為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的
動
力
供

﹒眩
來
源
一

芳
面
在
社
區
全
面
進
步
中

a

具
有
帶
動
自
我
效
能
增
加
的
功
能
。
也
就
是
說
社
會
資
源

本
身
的
運
作
，
將
發
揮
兩
方
面
的
功
能
，

一
為
直
接
或
立
即
協
助
社
區
解
決
問
題
與
需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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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另
一
則
為
潛
在
地
促
動
社
區
更
進
步
與
發
展
，
就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方
法
的
步
驟
來
看
，

社
會
資
源
的
發
掘
、
計
奎
、
運
用
、
評
鑑
本
身
即
為
一
系
列
有
意
羲
的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，

其
過
程
將
有
助
於
居
民
對
社
區
發
展
的
參
與
直
貢
獻
。
從
這
個
觀
骷
來
論
社
會
資
源
在
社

區
發
展
的
功
能
，
更
能
了
解
資
源
的
運
用
是
存
在
於
每
個
社
區
發
展
階
段
的
工
作
步
驟
中

，
有
機
地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特
性
﹒
不
斷
地
發
展
其
功
能
。
由
此
可
見

，

社
會
資
源
是
社
區

發
展
工
作
成
功
與
否
的
主
要
工
具
。

第
二
節
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資
源
運
用
的
狀
況

我
國
自
民
間
五
十
入
年
積
極
推
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已
有
十
餘
年
的
歷
史
。
這
十
餘

年
是
我
國
正
式
將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當
作
民
生
建
設
的
一
種
過
程
和
方
法
的
時
期
，
在
推
展

過
程
中
除
了
訂
定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，以
為
推
展
工
作
的
法
令
依
攘
外
，
臺
北
市

、
華
灣
省
並
詳
訂
社
區
發
展
實
施
計
畫
和
辦
法
;
同
時
於
民
國
六
十
一
年
，
臺

灣
省
開
始

有
社
工
人
員
的
介
入
，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並
大
量
運
用
學
有
專
長
的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
，

協
助

社
區
發
展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自
民
國
五
十
入
年
至
今
，
是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的
制
度
化
時
期
。

制
度
化
主
後
，
社
區
發
展
也
積
極
以
系
統
的
方
法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。

然
而
-
在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制
度
化
以
前
，
即
有
社
區
發
展
的
活
動
，
那
些
活
動
都
是

在
特
殊
的
社
會
環
境
需
要
下
，
產
生
的
社
區
互
助
或
社
區
革
新
進
步
措
施
。
例
如
古
時
候

的
社
倉
制
度
、
鄉
約
辦
法
，
及
民
國
以
來
推
行
的
平
民
教
育
、
鄉
村
建
設
等

‘

都
已
深
具

社
區
發
展
的
精
神
。
而
在
這
些
措
施
過
程
中
，
充
分
表
現
出
許
多
運
用
社
會
資
棍
，
已
成
功

地
椎
動
很
多
社
區
是
設
活
動
的
情
形，
本
研
究
為
探
究
社
區
發
展
中
運
用
資
源
的
有
放
辦

法
擬
追
本
溯
源
分
析
已
具
社
區
發
展
意
義
的
古
代
社
倉
及
鄉
約
辦
法
、
平
民
教
育
、

喊
村
建
設
等
措
施
當
中
，
運
用
社
會
資
溜
的
芳
法
及
其
成
功
的
地
方
，
以
為
擬
具
社
區
發

展
運
用
資
源
的
方
案
。

準
此
，
以
下
將
分
兩
部
分
來
探
討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資
源
運
用
的
狀
況
。
首
先

，
先
以
社
倉
制
度
、
鄉
約
辦
法
，
平
民
教
育
、
鄉
村
建
設
為
案
例
，
分
析
其
運
用
資
源
的

狀
況
和
芳
法
。
再
次
分
析
民
國
五
十
入
年
以
來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資
源
運
用
的
狀
況
和
芳

法
。

壹
、
我
閱
永
制
反
化
的
社
區
活
動
運
用
資
源
狀
況

一
、
社
倉
制
度
運
用
資
源
的
東
例
分
析

社
倉
創
始
於
陪
唐
是
「
農
民
未
雨
細
繆
之
措
施
，
經
由
地
芳
團
體
主
持
用
備
救

息
借
故
，
為
一
純
粹
主
信
用
合
作
組
織
」
(
註
七
)
，
其
主
要
功
能
在
於
補
教
常
平
倉
的

弊
端
，
使
居
民
存
儲
於
倉
以
備
急
時
之
需
。

明
代
張
朝
瑞
對
於
社
倉
辦
法
有
詳
細
的
說
明
，
其
肉
容
可
分
無
四

.• 

H
倉
本
立
集
合

、
甘
負
投
及
職
務
、
叫
伸
出
借
及
收
悶
、
關
獎
懲
。
所
謂
倉
本
主
集
合
即
在
指
出
搜
集
社

倉
糧
穀
途
徑
;
有
政
府
的
補
助
;
節
省
拜
拜
得
來
的
花
費
，
鄉
民
的
義
捐
及
秋
季
收
割
時

，
每
敵
量
出
穀
半
升
。
而
自
鄉
民
推
舉
出
正
副
鄉
約
各
一
人
，
負
責
主
持
調
查
保
管
及
登

記
等
專
項
;
又
規
定
自
鄉
民
選
出
「
公
直
殷
實
者
」
主
管
出
納
事
項
做
為
社
倉
制
度
的

負
役
及
職
務
內
容
。
出
借
及
收
間
的
辦
法
亦
有
詳
細
的
規
定
;
「
每
年
苦
黃
不
接
時
闕

食
者
酌
准
借
興
，
就
保
長
處
會
同
鄉
約
正
副
，
批
立
合
間
，
登
立
得
籍
侯
秋
收
日
，

加
息
二
分
納
還
，
但
借
穀
至
今
/
以
十
石
為
限
」
(
註
入
)
。
獎
懲
即
出
殼
多
的
鄉
民
給
與

鼓
勵
嘉
獎
，
不
肯
搞
出
穀
物
者

也
當
荒
年
時
候
，

則
不
給
予
借
用
。
而
汪
道
享
修
學
社
倉

事
宜
，
更
增
加
了
推
恩
及
社
舉
兩
項
辦
法
。
前
者
即
為
一
酸
的
救
濟
活
動
如
貧
窮
、
老

人
、
寡
婦
等
教
濟
o

後
者
則
負
起
教
育
辦
學
立
工
作
，
仍
有
教
化
立
功
能
。
汪
氏
的
推
恩

與
社
學
，
不
但
使
社
倉
制
度
含
有
儲
糧
放
急
的
功
紋
，
更
進
而
有
教
養
及
救
濟
的
功
能
，

使
社
倉
具
有
更
積
極
的
社
會
服
務
功
能
。

從
上
述
社
倉
制
度
的
推
行
辦
法
看
來
，
社
倉
制
度
所
運
用
的
資
源
重
熙
故
在
人
力

資
頓
與
財
力
資
源
的
應
用
。
因
為
社
倉
為
農
民
未
雨
飄
繆
立
措
施

可

故
主
要
工
作
便
著
重

在
集
糧
與
管
理
芳
面
。
人
力
資
源
的
運
用
在
於
管
理
工
作
方
面

，

公
推
鄉
約
正
副
各
一
人

主
持
稽
查
及
轉
珊
保
管
登
記
卒
，
又
推
公
葭
殷
實
者
司
出
納
(
註
九
)
。
社
倉
人
力
資
諒

的
應
用
，
就
像
今
天
社
區
理
事
會
制
度
一
般
，
也
社
區
內
選
出
適
當
人
選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
主
作
，
達
到
社
區
自
治
的
目
標
。
在
財
力
資
源
獲
得
芳
面
主
要
有
一
二

.. 

H
政
府
補
助
。
制

節
約
拜
拜
。
的
問
鄉
民
捐
獻
。
當
然
其
主
要
來
頓
，
是
當
地
居
民
的
損
獻
與
節
約
拜
拜
所
得

，
得
之
於
社
區
，
用
之
於
社
區
;
與
今
天
社
區
發
展
宗
旨
十
分
符
合
。
可
見
當
時
財
力
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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諒
的
運
用
與
今
天
社
區
發
展
中
所
主
張
運
用
的
方
法
相
去
不
遠
。
而
在
任
氏
所
提
出
的
們

社
學
」
，
由
論
於
公
共
地
基

d

置
建
社
學
(
註
十
)
。
在
鄉
村
內
使
用
公
共
的
土
地
，
興

辦
義
學
，
此
可
謂
物
力
資
派
的
應
用
。
至
於
社
倉
制
度
在
資
涼
的
保
養
及
維
護
方
面
亦
有

現
定
，
在
借
出
及
收
同
一
項
中
。

，

指
明
只
在
車
內
黃
不
接
時
准
借
，
而
且
得
經
保
長
與
鄉
約

批
准
並
登
記
。
歸
還
時
要
加
息
及
借
用
穀
物
以
十
石
為
限
。
在
此
，
社
倉
制
度
已
考
慮
到

資
頓
方
面
應
用
之
得
宜
及
虧
損
一
箏
，
故
詳
細
規
定
維
護
與
保
養
的
方
法
。

社
倉
制
度
遍
歷
數
個
朝
代

》

雖
如
上
述
成
功
地
運
用
了
當
地
鄉
民
的
捐
獻
，
以
及
有

拔
地
管
理
，
協
助
農
民
安
定
其
生
活
，
但
在
運
用
資
源
，
發
揮
其
功
能
時
會
也
常
出
現
下

列
的
幾
項
困
難
﹒
.

付
鄉
約
社
正
難
覓
一
反
人
，
故
在
管
理
方
面
，
常
常
不
能
盡
善
。
或
社
正
但
公
濟
私
，

不
按
規
定
動
用
儲
糧
。

科
政
府
官
員
，
常
常
借
用
儲
糧
，
而
不
予
給
還
。
或
將
社
倉
所
得
息
穀
拘
去
，
使
儲

糧
得
不
償
失
，

難
以
經
營
。

開
借
出
的
穀
糧
，
往
往
難
以
收
間
;
所
以
形
成
只
有
不
斷
使
用
資
源
，
而
沒
有
補
充

。
資
源
的
維
持
及
保
養
並
不
理
想
。

關
鄉
民
不
願
捐
納
米
糧
。
有
些
一
富
有
人
家
，
平
常
自
有
積
殼
，
欠
收
時
，
並
不
需
向

社
倉
借
殼
，
因
之
在
聽
納
之
際
，
往
往
不
甚
積
極
捐
輸
(
註
十
一
)
。

從
上
述
可
知
，
社
倉
制
度
在
運
用
資
源
上
碰
到
的
困
難
主
要
是
，
未
能
喚
起
居
民
的

意
識
，
吸
收
他
們
的
財
力
及
人
力
資
眠
。
至
於
在
資
源
的
運
作
保
護
方
面
亦
相
當
忽
棍
，

所
以
社
倉
制
度
未
能
建
立
一
個
資
諒
運
作
體
系
，
是
其
最
大
問
題
所
在
。

二
、
鄉
約
制
度
運
用
資
源
的
案
例
分
析

我
國
的
那
約
制
度
，
起
源
於
北
宋
的
「
呂
民
鄉
約
」
，
其
後
的
鄉
約
制
度
不
出
於
呂

氏
。
呂
民
鄉
約
，
是
由
宋
代
鹽
田
呂
氏
兄
弟
大
中
、
大
防
、
大
約
、
大
臨
四
人
及
其
鄰
里

親
友
所
發
起
組
織
的
。

所
謂
鄉
約
，
即
同
鄉
的
人
共
同
制
訂
規
約
，
且
一
起
遵
守
者
。
而
架
漱
淇
在
「
鄉
村

建
設
理
論
」
一
書
中
，
認
為
「
鄉
的
」
即
是
鄉
村
改
進
會
。
徐
麗
認
為
鄉
約
可
為
社
區
發

展
工
作
的
範
例
，
其
原
因
有
一
一
一•. 

付
自
動
自
發
的
精
神
。
甘
組
織
教
化
的
力
量
。
目
結
合

政
經
的
古
訣
。
從
而
可
看
出
鄉
約
可
為
我
間
社
恆
組
織
的
淵
眠
，
是
現
代
社
區
發
展
的
具

範
。

現
在
就
以
「
呂
民
鄉
約
」
內
容
與
辦
法
，
說
明
其
運
用
資
頓
的
狀
況
及
碰
到
困
難
之

所
在
。呂

民
鄉
約
的
內
容
主
要
有
四
項
.. 

德
業
相
勸
、
過
失
相
規
、
禮
俗
相
交
、
息
難
相
恤

。
以
下
分
別
加
以
說
研
.. 

L
德
業
相
勸
.. 

鄉
民
需
各
自
進
修
，
五
相
勸
勉
。
對
於
做
人
處
世
方
面
，
應
擇
其
善

而
行
之
，

所
謂
「
德
謂
見
善
必
行
，
間
過
必
改
」
。
(
註
十
二
)

2
過
失
相
姐
.. 

過
失
謂
犯
義
之
過
式
，
犯
約
之
過
四
，
不
修
之
過
五
。
(
註
十
三
)

:
體
俗
相
交.. 

體
俗
相
交
，
一
日
尊
幼
輩
行
，
二
日
造
詣
拜
揖
，
三
日
請
召
送
迎
，

四
日
慶
吊
贈
遣
。
(
註
十
四
)

A
h患
難
相
恤
.. 

的
心
難
之
事
七
，
一
日
水
火
，
二
日
盜
賊
，
一
二
日
疾
病
，
四
日
死
喪
，

五
日
孤
弱
，
六
日
誣
枉
，
七
日
貧
乏
。
(
註
十
五
)

呂
氏
鄉
約
除
四
個
主
要
問
容
外
，
還
有
三
項
實
踐
芳
式
以
達
成
鄉
約
內
容
的
目
標
及

運
用
各
資
源
。
其
三
項
質
踐
芳
式
為
•. 

L
罰
式
.. 

過
失
相
規
方
面
為
各
自
省
察
，
互
相
規
戒
，
小
則
密
規
立
，
不
則
眾
戒
立

，
其
不
能
改
者
，
聽
其
出
約
。
(
註
十
六
)

:
聚
會
.. 

每
月
一
聚
，
每
季
一
層
。
層
集
之
月
，
相
與
推
舉
，
其
能
者
書
於
籍
，
以

警
勵
其
不
能
者
。
(
註
十
七
)

小U
主
專
心

推
有
道
德
者
為
都
約
正
。
有
學
行
者
二
人
副
之
。
約
中
月
輪
一
人
為
值
月

，
另
置
三
籍
，
願
入
約
看
，
德
業
可
勵
者
、
過
失
可
規
者
各
分
別
書
於
一
籍
，
由
值
月
掌

之
，
月
終
則
以
告
於
約
正
。
(
註
十
八
)

從
上
述
昌
民
鄉
約
的
內
容
以
及
實
施
辦
法
，
發
現
昌
民
鄉
約
的
主
要
精
神
在
於
注
重

鄉
村
的
組
織
，
重
視
鄰
里
族
黨
之
論
，
強
調
社
會
各
份
子
間
的
休
戚
相
關
、
刺
害
與
共

的
關
係
。
(
註
十
九
)
在
鄉
約
制
度
中
，
可
謂
非
常
重
視
倫
理
精
神
及
地
緣
關
係
，
就
如

今
天
社
區
發
展
中
，
所
謂
無
形
資
諒
的
社
區
意
識
。
鄉
約
制
度
就
是
在
增
強
其
社
區
意
識

，
共
同
訂
定
鄉
約
，
共
同
遵
守
，
以
達
到
敦
親
睦
鄰
，
出
入
相
支
?
守
望
相
助
，
疾
病
相

技
持
等
目
標
。
鄉
約
制
度
之
強
調
社
區
意
識
資
源
一
項
，
與
今
天
社
區
發
展
中
推
行
社
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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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
僻
、
識
比
較
，
毫
不
退
色
。

至
於
人
力
資
源
方
面
，
從
其
實
踐
方
式
「
主
事
」
一
項
便
能
察
覺
到
。
其
辦
法
是
在

鄉
村
肉
，
推
舉
有
道
德
者
一
人
為
正
，
二
人
為
副
，
執
行
鄉
約
。
與
今
天
的
社
區
理
事
會

具
有
異
曲
同
工
之
妙
。
又
依
其
內
容
之
「
德
業
相
勸
」
而
論
，
鄉
民
要
做
到
「
五
相
勸
勉

」
。
換
旬
話
說
，
即
每
一
社
區
居
民
都
在
執
行
社
區

發
展
工
作
。
鄉
約
制
度
可
謂
做
到
應

用
每
一
人
力
資
源
，
維
護
其
鄉
約
信
條
的
確
立
。
其
財
力
及
物
力
資
源
的
應
用
，
從
「
患

難
相
恤
」
一
項
便
可
見
一
斑
，
如
遭
遇
天
災
、
強
盔
、
疾
病
、
孤
遣
、
貧
窮
者
，
其
他
鄉

民
都
應
加
以
教
助
，
富
者
出
財
出
物
，
貧
者
出
力
。

呂
氏
鄉
約
的
特
色
在
於
透
過
鄉
民
集
體
的
力
量
組
約
鄉
民
向
善
行
德
，
所
用
的
芳
式

是
透
過
相
五
規
勸
的
教
化
法
，
這
是
利
用
鄉
民
彼
此
關
心
，
彼
此
規
約
的
方
法
達
到
建
立

社
區
倫
理
的
有
效
辦
法
;
然
在
買
施
中
仍
不
見
碰
到
一
些
諸
如
下
述
的
困
難.. 

L
缺
乏
當
時
政
府
的
贊
助
及
引
導
。

;
在
運
用
資
跟
上
沒
有
周
詳
的
體
系
及
計
置
，
大
部
分
都
是
因
為
要
故
一
時
之
災
，

應
一
時
之
急
，

而
集
得
資
涼
運
用
，
可
謂
、
沒
有
長
程
計
畫
。
資
源
的
維
護
及
保
養
更
是
關

鬥
H

》

名
U
P
《

q
h鄉
約
制
度
的
資
混
搜
集

，

主
要
靠
鄉
民
對
鄉
約
的
認
同
及
遵
行
。
若
碰
到
鄉
村
凝

聚
力
不
大
及
意
識
不
高
，
則
其
他
資
源
亦
甚
難
獲
得
。

鄉
約
在
遲
用
資
派
上
，
碰
到
最
大
的
困
難
，
就
是
沒
有
遠
程
的
計
量
去
運
用
資
源
及

吸
收
資
源
，
筒
言
之
即
缺
乏
有
系
統
的
運
用
資
源
體
系
。

=
一
、
民
國
初
年
的
社
區
運
動
應
用
資
源
情
況

我
國
近
代
鄉
村
教
育
思
想
萌
芽
於
民
國
入
、
九
年
;
我
閣
近
代
鄉
村
敢
有
運
動
臨
釀

於
入
、
九
年
至
十
二
年
、
三
年
，
發
韌
於
十
二
、
三
年
至
十
五
、
六
年
(
註
二
十
)
。
在

此
期
間
，
如
民
國
十
三
年
，
安
陽
初
在
河
北
定
縣
推
行
的
平
民
歡
宵
。
民
間
十
六
年
，
陶

知
行
創
辦
曉
莊
峰
-
校
及
鄉村
師
範
學
校
;
民
國
十
八
年

，
梁
漱
演
在
河
南
成
立
村
治
學
位

，
及
後
劃
鄒
平
縣
質
驗
鄉
村
建
設
。
這
些
建
設
對
於
鄉
村
的
發
展
與
進
步
，
具
有
很
大
的

貢
獻
。
以
下
便
以
平
民
教
育
及
鄉
村
建
設
為
例
，
分
析
當
時
資
頓
運
用
的
情
況
及
碰
到
的

困
難
。

u
u平
民
教
育
的
推
展
及
資
源
的
運
用

民
國
十
三
年
，
晏
陽
初
在
河
北
定
縣
推
行
平
民
教
育
實
驗
1
使
平
民
教
育
在
中
國
大

放
異
彩
。
在
較
早
前
晏
民
也
在
長
沙
、
煙
奎
、
嘉
興
等
地
實
驗
平
民
教
育
，
績
欽
亦
理
想
。

安
陽
初
認
為
中
國
農
村
當
時
迫
切
的
問
題
是
:
貧

、
恩
、
私
、
弱
等
四
項
。
故
援
出

應
以
經
濟
、
激
育
、
公
民
、
衛
生
等
計
畫
去
解
決
中
國
鄉
村
問
題
。
「
平
教
總
會
」
亦
提

出
下
述
目
標
.. 
l

完
全
消
除
文
盲
。
2

引
入
衛
生
保
健
芳
法
。
3

質
行
最
欒
改
一
泉
。
(
註

二
十
一
)
於
此
，
對
於
平
民
教
育
的
宗
旨
目
標
便
顯
然
易
見
。
亦
可
看
出
其
與
今
天
社
區

發
展
工
作
的
相
同
財
。

就
以
民
國
十
三
年
，
「
定
縣
質
驗
」
為
例
。
接
氏
及
「
平
總
」
同
仁
於
其
多
年
推
行

平
民
教
育
的
經
驗
，
以
下
列
計
蓋
在
定
縣
進
行
平
民
教
育
，
質
驗.. 
1

學
校
式
教
育
.
.
.
可
分

為
三
種
比
較
主
要
的
質
驗
，
郎
一
初
級
興
高
級
平
民
學
校
質
阱
以
及
巡
祖
生
計
訓
練
學
校
質
驗

。
2
社
會
式
歡
育
:
其
對
象
是
有
組
織
的
農
民
，
以
團
體
為
教
育
的
對
象
。
且
在
各
村
同

學
會
質
行
四
大
教
育
活
動
:
文
藝
設
有
、
公
民
教
育
、
衛
生
教
育
、
生
計
教
育
。
3

家
庭

式
教
育
.. 

將
全
村
大
多
數
的
家
庭
聯
合
起
來
，
各
家
的
分
子
依
年
齡
與
責
任
分
別
有
五
種

集
會.• 

家
主
會
、
主
婦
會
、
少
年
會
、
間
女
會
、
幼
童
舍
。
4

組
織
教
育
:
其
要
旨
在
於

組
織
民
眾
以
推
動
改
革
工
作
。
-
m組
織
教
育
的
原
則
在
方
法
上
可
以
說
是
大
阪
組
輯
、
導

生
組
織
、
綜
合
活
動
三
方
面
合
成
的
。
5

以
文
藝
教
育
培
養
農
民
向
上
的
自
覺
。
其
主
要

方
法
有
平
民
讀
物
的
騙
印
、

發
行
農
民
和
椒
、
採
集
牧
歌
致
認
歌
謠
及
應
用
無
線
電
廣
播
畫

。
(
註
二
十
二
)

接
陽
初
在
推
行
平
民
教
育
峙
，
需
要
崩
大
的
人
，
刃
、
物
力
及
財
力
的
支
持
。
故
他
在

應
用
社
會
及
社
區
資
源
上
，
可
謂
水
銀
瀉
地
，
無
孔
不
入
。
先
就
其
人
力
資
源
應
用
來
說
，

嬰
民
常
邀
約
當
地
官
吏
、
學
校
校
長
、
紳
一
商
、
報
刊
編
輯
、
教
員
、
學
生
、
牧
師
等
各
行

業
領
抽
會
議
以
鼓
勵
居
民
對
平
民
教
育
的
熱
心
參
與

0
(
註
二
十
一-
G
此
外
還
獲
得
一

千
五
百
名
志
願
老
師
參
加

平
民
教
育
運
動
。
在
嘉
興
笠
駿
畫
眾
教
學
法
時
，
得
到
警
察
入

百
餘
人
為
招
生
員
，
於
此
，
可
見
平
民
教
育
推
行
時
，
所
運
用
人
力
資
源
方
面
相
當
成
功

。
財
力
資
源
的
獲
得
亦
甚
為
炭
花
，
當
地
民
眾
的
捐
助
、
民
眾
間
體
組
路
的
贊
助
，
如
中

華
基
督
教
育
年
會
、
全
閻
婦
女
聯
合
會
、
全
閻
婦
女
紅
十
字
會
及
青
年
會
等
。
華
僑
們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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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
獻
及
各
界
人
士
的
熱
烈
捐
助
經
費
。
還
布
另
一
財
力
資
諒
，
就
是
建
辦
合
作
社
。
其
財

力
資
諒
5

可
算
是
以
當
地
為
主
:
以
區
外
為
副
。
而
物
力
資
頓
方
面
，
則
包
括
各
學
校
、

教
堂
、
期
刊
于
、
公
會
、
俱
樂
部
、
私
人
住
宅
投
供
的
房
舍
，
也
按
各
區
平
均
分
布
佈
置
成

課
室
六
十
餘
所
。
(
註
二
十
四
)
物
力
資
源
方
面
，
還
應
舟
到
農
民
報
、
廣
播
電
臺
等
。

在
組
織
、
貨
源
的
聯
繫
與
道
用
7

位
紋
更
是
騎
著
。
接
氏
與
「
平
總
」
均
與
教
育
、
社
會
、

宗
教
機
構
共
同
合
作
(
在
二
十
五
)
，
甚
至
與
治
安
單
位
亦
保
持
聯
聽
。
當
然
，
在
組
織

資
諒
友
間
接
待
最
大
支
持
者
，
應
算
是
民
間
團
體
，
如
中
華
基
管
教
青
年
會
、
婦
亥
會
、

叫
一
百
年
A
M
H
及
」
本
身
組
成
的
公
民
服
務
圈
，
即
如
今
天
社
區
內
的
志
願
服
務
圈
。

平
民
教
育
運
動
，
亦
大
量
瞧
用
到
無
形
資
源
。
提
高
鄉
村
居
民
對
平
民
教
育
的
意
識

;
應
用
民
眾
的
中
間
倫
理
精
神
，
來
推
行
家
庭
式
教
育
;
還
應
用
到
傳
統
習
俗
等
資
源
，

如
踩
集
中
間
鄉
村
內
的
耿
耿
鼓
詞
歌
諧
，
作
為
教
育
讀
物
。

由
平
民
教
育
所
運
用
資
源
的
方
法
及
體
系
，
已
十
分
接
近
現
代
社
區
發
展
所
運
用
的

貨
源
及
原
則
。

至
於
平
民
教
育
在
運
用
資
源
所
碰
到
的
困
難
，
主
要
是
自
以
下
因
素
造
成.. 

1

經
濟
貧
乏
:
因
當
時
圈
內
正
處
於
內
戰
，
政
府
的
收
入
都
克
當
軍
費
之
用
，
地
方

民
眾
經
濟
能
力
亦
低
。
故
當
時
可
謂
處
於
經
研
貧
乏
時
期
。

2
意
識
低
落
.. 

雖
然
有
很
多
人
士
熱
心
平
民
教
育
，
但
大
部
分
人
士
仍
對
平
民
教
育

認
識
不
多
，
故
不
願
參
與
。

1
青
年
人
難
以
組
織
起
來
，
對
平
民
說
一
月
的
推
行
影
響
甚
大
，
缺
少
了
一
班
少
壯
派

的
人
力
資
源
。

ι
政
府
沒
有
積
極
支
持
，
因
處
於
內
戰
，
特
別
是
北
洋
政
府
更
無
意
推
行
平
民
教
育

。已
鄉
村
建
設
的
推
展
及
運
用
資
源
的
情
混

民
國
十
八
年
底
河
南
村
治
學
院
成
立
，
梁
漱
淇
草
擬
組
織
大
綱
，
並
擔
任
教
授
。
村

治
學
院
的
主
要
白
的
在
於
「
鄉
村
自
治
」
。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山
東
省
政
府
成
立
鄉
村
建
設

研
究
院
，
其
精
神
多
承
龔
自
村
治
學
臣
。
(
註
二
十
六
)
從
此
時
鄉
村
建
設
便
大
力
推
行
。

梁
漱
淇
認
為
巾
闊
社
會
最
大
問
題
乃
文
化
失
調
，
故
敘
濟
鄉
村
便
是
鄉
村
建
設
的
某

一
層
意
義
;
至
於
創
造
新
丈
化
，
那
是
鄉
村
建
設
的
民
義
所
在
。
鄉
村
建
設
除
了
消
極
地

投
濟
鄉
村
立
外
、
更
要
緊
的
還
在
積
極
地
創
造
新
文
化
。
所
謂
鄉
村
建
設
就
是
從
中
國
舊

文
化
裝
轉
變
出
一
個
新
文
化
來
。
(
註
二
十
七
)

、
深
漱
演
在
其
「
鄉
村
建
設
大
意
」
一
書
，
曾
提
出
鄉
村
建
設
的
中
刀
法
有.. 

辦
合
作
社

、
鄉
村
教
育
、
鄉
村
自
治
及
鄉
村
自
衛
等
。
但
梁
民
更
著
書
提
出
兩
項
鄉
村
建
設
的
重
熙

工
作
為
農
民
自
覺
與
鄉
村
組
織
;
前
者
主
要
靠
自
助
，
除
了
農
民
本
身
起
來
自
救
立
外
，

誰
也
故
不
了
他
們
。
像
今
天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強
調
社
區
自
治
。
後
者
則
是
指
農
民
們
能

因
結
合
作
，
配
合
其
他
機
關
$
如
政
府
衛
生
所
、
銀
行
、
團
體
的
教
育
機
構
。

鄉
村
建
設
較
具
體
的
組
織
則
為
鄉
農
學
校
與
鄉
學
。
鄉
農
學
校
也
校
董
會
、
校
長
、

教
員
及
鄉
民
四
部
分

λ
所
組
成
。
而
鄉
閃
過d
亦
是
由
四
部
分
人
組
成
，
學
蓋
、
內
m
T
E
K
、
的
學
索

及
教
員
和
輔
導
員
。

鄉
村
建
設
主
要
以
自
治
為
主
9

故
其
實
源
的
運
用
亦
大
都
來
自
當
地
。
財
力
資
源
芳

函
，
主
要
為
地
方
自
籌
為
原
則
，
包
括
地
方
人
士
的
指
獻
，
少
部
分
由
政
府
補
助
。
另
一

夾
源
則
是
由
地
方
合
作
社
所
得
。
人
力
資
源
應
用
方
面
，
主
要
在
於
推
舉
地
方
熱
心
公
益

者
為
校
董
會
及
學
葦
，
質
行
自
治
。
一
冉
其
次
就
是
機
構
組
織
資
源
的
運
用
，
如
政
府
機
關

、
銀
行
及
民
間
團
體
共
同
合
作
。

事
質
上
，
鄉
村
是
設
最
重
視
的
資
源
是
中
國
的
倫
理
精
神
及
傳
統
習
慣
的
應
用
。
因

為
叫
做
民
最
扭
祠
，
要
將
中
國
文
化
轉
變
成
一
個
新
文
化
，
故
應
用
倫
理
精
神
及
習
俗
加
以

改
變
。
架
民
主
鄉
村
建
設
理
論
是
從
呂
民
鄉
約
得
來
的
靈
感
z

所
以
其
推
行
之
理
論
亦
十

分
重
視
倫
理
及
風
俗
等
資
源
的
應
用
。

鄉
村
建
設
在
應
用
資
源
方
面
所
碰
到
的
困
難
，
大
致
與
平
民
歡
育
所
遭
遇
的
甚
為
相

悶
，
主
要
有
下
列
三
項.. 

L

國
家
處
於
內
憂
外
患
的
局
勢
，
不
單
在
資
海
運
用
方
面
有
所
影
響
，
甚
至
妨
礙
鄉

村
建
設
的
推
行
。

2
經
濟
貧
乏
.. 

當
時
中
國
正
處
於
貧
窮
時
候
，
特
別
是
農
民
的
生
活
費
故
鄉
村
建
設

的
經
簣
，
常
常
是
最
大
的
問
題
。

3
意
識
低
落
.. 

當
時
很
多
農
民
還
是
不
了
解
什
麼
是
鄉
村
建
設
，
故
參
與
意
願
敢
不

高
。
(
下
期
待
續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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